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丰法民初字第02840号

原告重庆市宇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89号5单元1-1，组织机构代码：62124170-4。
法定代表人赵兴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世洪，重庆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72号，组织机构代码71162544-5。
法定代表人石维，主任。
委托代理人秦国，重庆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市宇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余孝安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市宇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世洪、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秦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市宇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称：2011年12月11日原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原告按照约定完成工程，并经过验收，可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虽然支付了工程款，但存在余期违约付款，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利息188109.33元。
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辩称： 被告已经按照合同要求严格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付清了应当支付的工程款，根本不存在违约付款的问题，为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2011年12月11日，原告重庆市宇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规模及范围，丰都县三合街道河北步行街下段约200米、商业路约200米；2合同价2285858.47元，增减工程量由原告决定；3，付款方式，工程完工验收后付20%，第二年付30%，合同在第三年内付清，未付清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息结算。后原告重庆市宇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2012年5月17日完成施工，同年8月15日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工程验收。工程实际价款经过审计为4281915.37元，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2012年付款为600000元（其中1月20日付200000元,3月16日付200000元,9月17日100000元）、2013年2月6日付款1000000元、2014年付款1800000元（其中1月28日付800000元，9月10日付700000元，11月18日分别付170817.56、129182.44元）、2015年付款881915.37元（其中2月16日600000元，4月16日付款281915.37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付款凭证、合同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按照合同要求履行了支付原告工程款的义务，是否存在约定利息。
双方存在约定利息的问题。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看，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内容履行合同。原告按照合同内容进行了施工，并将完工后的工程交予原告验收，完成了合同义务。被告辩称也按合同内容完全履行了付款义务，是否真正如此呢？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付款方式，工程完工验收后付20%，第二年付30%，合同在第三年内付清，未付清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息结算。”，从本条文字含义及目的考察，得出：工程完工验收的当年为开始支付工程款的第一年，次年为第二年，再后一年为第三年，结合查明的事实，工程完工验收为2012年8月15日，由此可以确定2012年为被告应当开始付款的第一年，以此类推2013年为第二年，2014年为第三年，这第三年为合同价款全部履行完毕的时间。对于每一年具体付款的时间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可根据每一年的最长期限只能为该年的12月31日，因此被告三年期的每一年确定的付款金额应在该年的12月31日前付清。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并结合工程总额，可明确计算出，2012年12月31日前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2年期的工程款为856383.074元；2013年12月31日前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3年期的工程款为1284574.611元；2014年12月31日前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4年期的工程款为2140957.685元；被告实际对原告付款情况为：2012年付款为600000元、2013年付款1000000元、2014年付款1800000元、2015年付款881915.37元。以此可以明确被告2012年拖欠原告工程款256383.074元，被告2013年拖欠原告工程款为284574.611元，被告2014年拖欠原告工程款为340957.685元。对于拖欠的工程款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利息。被告拖欠原告工程款的期限和利率应按照双方合同确定的标准计算，被告2012年拖欠原告工程款256383.074元时间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被告2013年拖欠原告工程款284574.611元时间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被告2014年拖欠原告工程款340957.685元因两次付款，利息计算为340957.685元时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281915.37元时间从2015年2月17日起至2015年4月16日。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以上分析可判定被告辩称已按照合同要求履行了付款义务的意见，与事实和合同相违背，为此，其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利息的主张应当支持，但其计算利息的期限及基数不正确，导致利息总额不正确，其主张只能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宇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延期付款利息：2012年以256383.074元为本金基数，时间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 2013年以284574.611元为本金基数时间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 2014年以340957.685元为本金基数时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及281915.37元为本金基数时间从2015年2月17日起至2015年4月16日。利率分别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060元，减半收取2030元由原告负担1000元，被告负担10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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